
资府发〔2017〕37 号

资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资阳市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单位）：

现将《资阳市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资阳市人民政府

2017 年 11 月 29 日



资阳市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工商登记制度便利化，降低创业成本，鼓励投资兴业，促进经济发展，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府发

〔2014〕42 号）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应遵循既方便市场主体准入、又保障经济

社会秩序的原则。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类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的登记机关。

第五条 登记用作企业住所的房屋，其房屋产权用途和土地批准用途不能因登记而发

生改变。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住所，是指企业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本办法所称经营场所，是指企业实际从事生产、销售、仓储、服务等经营活动的所在

地。一个企业经登记机关登记的住所只能有一个，经营场所可以与住所合一，也可以

相互分离，并可设立多个经营场所。

企业住所（经营场所）应当依法登记（备案）。

第二章 住所（经营场所）登记

第七条 企业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符合法定形式的住所（经

营场所）证明文件。

企业住所（经营场所）发生变更的，应当在迁入新住所（经营场所）前申请变更登记

并提交新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第八条 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申请人提交住所（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证明即可予以登记，并对所提交各项申请材料

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申请人申请企业住所（经营场所）



登记时，按下列情形提交证明材料：

（一）自有房产提交《不动产权证》（《房屋产权证》）复印件。

（二）租赁房屋提交租赁协议复印件以及出租方的《不动产权证》（《房屋产权证》）

复印件。

（三）未取得《不动产权证》（《房屋产权证》）的，提交竣工验收证明、购房合同

复印件。住所（经营场所）位于市、县（区）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功能区（经

济开发区、产业园区）等专业园区，暂未取得土地、房屋所有权的，可以提交其管委

会出具的企业住所（经营场所）证明；其它无产权证的，属于城镇房屋的可由房产所

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等机构出具相关证明文件，属于农村

房屋的，可由村民委员会出具相关证明。证明须同意该场所从事经营活动，并说明房

屋或场所的具体地址、权属来源合法的依据、权属主体、批准用途及房屋结构质量。

（四）属于租赁宾馆、饭店、市（商）场摊铺的，提交租赁协议和宾馆、饭店、市（商）

场开办方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企业分支机构使用上级机构取得使用权的营业场所，由上级机构出具指定使用

的情况证明。



第九条 房屋产权人（出租人）将住宅等非营业性用房自办企业或出租、出借给企业

作为住所（经营场所），除遵守有关房屋管理的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的规定外，应

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并提交住所（经营场所）所在地居民委员会或业主委员

会出具的证明文件。

第十条 企业申请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地址，城镇商业区应当具体到街道门牌等；

城镇住宅区应当具体到街（路）巷、门（楼）牌、楼（栋）号、单元号、楼层号、户

号及小区俗称等；农村应当具体到村、组。

企业住所（经营场所）因城市街道地名或街道门牌号发生变化，《不动产权证》（《房

屋产权证》）和现有实际住所（经营场所）的地名或门牌号不一致的，应当向登记机

关提交当地地名办或当地居民委员会出具街道地名或门牌号属于同一地址的证明文

件。

第十一条 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下列场所不得用于企业的住所（经营场所）：

（一）非（违）法建筑、危险建筑、被征收房屋。

（二）市、县（区）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根据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依法明确的不得作为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的其他场所（包括划

定的“禁设区域”、“禁养区域”和公示的封户区域），但相关事项应向社会公示。

第十二条 辖区内商业布局规划已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依照

规划办理住所（经营场所）登记。

第十三条 允许“一照多址”，企业（合伙企业除外）在其住所所在同一县（区）内

设立经营场所且无需办理前置行政许可（审批）的，可直接向所属登记机关申请办理

经营场所备案，不再办理分支机构登记。登记机关对备案的经营场所，核发经营场所

备案通知书，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备案通知书应放置于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同时

在其店牌、店招上标明其隶属企业的名称。企业在其登记住所所在县（区）外设立经

营场所的，应当依法办理分支机构登记。

第十四条 允许“一址多照”，同一地址可以申请登记为两家以上企业住所（经营场

所）。

第十五条 企业从事行政许可（审批）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行政许可证或批准文件

后，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未取得行政许可证或批准文件，不得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从事涉及行政许可（审批）经营项目的，企业申请的相关许可证记载的住所（经营场

所）应与工商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地址相一致。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相关职能部门应当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实行企

业住所（经营场所）监管责任清单制度，定期梳理并公布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监管

责任清单，加强对企业住所（经营场所）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

（一）对于企业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一般经营项目的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

责监管。

（二）对于企业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与实际情况不符，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

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企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其载入经营异常名录。

（三）对于提交虚假材料骗取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

法进行查处。

（四）对于非（违）法建筑、被征收房屋、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等从事经营活动的，由



规划、建设、国土、房管、公安（消防）、城管、环保、安监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的

职能职责依法监管。

（五）对于应当具备特定条件的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由规划、建设、国土、房管、

公安（消防）、城管、环保、安监、卫生计生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职责依法监

管。

（六）对中小学校周边设置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由文广新

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职责依法进行监管。

（七）对于法律法规规定涉及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由负责行政许可（审批）的

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审查、监管；对于涉及许可经营项目有多个主管部门的，由相关监

管部门在各自职能职责范围内依法对经营场所进行监管。

（八）对涉及从事非法经营活动，危及公共安全，高污染行业，油烟噪音扰民，影响

历史风貌、城市景观，“禁设区域”，“禁养区域”等事项的经营场所，由相关监管

部门在各自职能职责范围内依法对经营场所进行监管。

第十七条 实行企业住所（经营场所）负面清单制度。相关职能部门定期梳理并公布

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禁止类行业清单，企业严禁在地方人民政府“禁设区域”、“禁



养区域”和“住宅”内从事禁止类经营项目。

企业在地方人民政府“禁设区域”、“禁养区域”和“住宅”内从事禁止类经营项

目，或从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经营活动，由相关职能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

职责进行监管并依法查处。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政策对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除雁江区人民政府不另行制定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的具体规定

外，其他各县人民政府可根据当地实际，在本办法范围内制定本辖区以社区住宅等作

为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的具体规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工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5 年。




